
 株洲市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 销 登 记 决 定 书

             株天市监撤决字【2019】2号

当事人：株洲百恩贸易有限公司

 设立登记时间：2016年6月2日

登记住所：株洲市天元区天台路123号华晨金茂尚都2217室

 法定代表人：舒远财

注册资本：500万元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消防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汽车配件，装饰材料，矿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珠宝首饰，服装，针织用品，日用百货，医疗器械，废旧物资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8月28日，株洲百恩贸易有限公司（监事）吴燕向我局举报，其身份证于2014年8月遗失，该身份证被他人于2016年6月2日在我局登记注册了“株洲百恩贸易有限公司”。其对该公司的注册毫不知情，且未签署任何文件申请注册该公司。我局于2018年8月30日进行了实地核查，于2019年8月5日调查终结。

经查：2018年8月28日,吴燕向我局举报，在其不知情且从未授权任何人的情况下,株洲百恩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2日冒用其（吴燕）身份证信息在原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元分局（现株洲市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取得公司监事备案登记。我局于2018年8月30日对株洲百恩贸易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通过公司登记的住所并未发现公司在登记场所经营和公司招牌，通过登记备案的联系电话也无法联系。2019年7月3日,经我局向株洲市国土资源档案馆查询核实，株洲百恩贸易有限公司在设立登记时提供的株洲市天元区天台路123号华晨.金茂尚都2217室房产证和租赁合同均为虚假材料。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证据一：株洲百恩贸易有限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材料复制件一套（共13页）；

证据二：实地核查表一份及照片打印件一张（共2页）。证明株洲百恩贸易有限公司未在登记的住所经营，也无法联系；

　　证据三：吴燕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和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华西坝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共2页）,证明吴燕于2014年8月9日因身份证遗失向华西坝派出所报案；
证据四：2018年8月28日,吴燕就身份信息被冒用向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泰山路派出所报案回执一份（共1页）；　　

证据五：吴燕的授权委托书一份以及相关举报材料（共4页）；

证据六：株洲市国土资源档案馆档案查询信息一份（共4页）,证明株洲百恩贸易有限公司登记的住所的所有权人情况。

根据举报人吴燕提供的材料和我局核查的情况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市监（2019）128号《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我局于2019年7月5日对拟撤销株洲百恩贸易有限公司设立登记在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http://scjgj.zhuzhou.gov.cn/）进行了公示，在规定时间内我局未收到其他人提出异议。

综上所述，株洲百恩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在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设立登记的行为。鉴于株洲百恩贸易有限公司在公司监事备案登记时冒用他人身份证信息且提交虚假房产证和虚假租赁合同，我局认为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撤销当事人2016年6月2日公司登记。

当事人如对本撤销公司登记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撤销公司登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于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行政执法监督电话：0731-22869709（监察室）

                  0731-22869757 (法规科）                

               株洲市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8月21日




